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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暴分子過去11個月打砸燒

摧殘香港社會，警員市民慘遭

毒手、公共設施和商店滿目瘡

痍，而攬炒煽暴派的邪惡文宣是最大幫兇，其中Telegram煽暴群

組「實用工程知識分享頻道」，散播仇恨言論，圖文並茂教授暴

徒製作炸彈鏹水彈、破壞設施及殺警襲民的「全攻略」，涉及手

段極為冷血殘忍。警方網絡安全及科技罪案調查科根據調查和搜

證，日前以涉嫌「串謀或唆使謀殺」及「煽惑他人作出刑事毀

壞」，拘捕該煽暴平台的擁有人，警方指出，「串謀或唆使謀

殺」為嚴重罪行，一經定罪，最高可被判終身監禁。

TG推「殺警攻略」煽暴黑手落網
涉教製炸彈燃油彈播仇 群組參與者逾22000人

■香港文匯報記者蕭景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現年20
歲的無業青年賴雲龍，於去年7月在沙
田防暴警平亂防線前，用雨傘「篤」向
一名警長胸口，早前承認襲警罪被判罰
款2,000港元。律政司認為判刑太輕，
申請刑期覆核要求改判監禁式刑罰，裁
判官高偉昨在西九龍法院裁決時指，同
意法庭有責任保護正在執行職務的警務
人員，但被告已被還柙4個月，加上另
涉襲擊《環球時報》記者付國豪案繼續
被還柙，對被告及公眾已見阻嚇性，故
駁回有關申請。
被告賴雲龍早前承認於去年7月14日

在沙田担杆莆街襲擊警長施培佳。裁判
官高偉雄昨日在裁決時指，被告犯案時
除手持雨傘和戴上勞工手套外，並沒有
戴面罩和保護盾等，加上他是單獨行
事，攻擊屬一次性，警長無受傷，加上
被告僅以雨傘作挑釁，沒有意圖對警長
做出比實際更嚴重的傷害，不認為他有
預謀施襲。
高官續說，上訴庭清楚指出被告沒有

悔意並非加刑因素。雖然被告曾向感化

官表示自己道德上正確，但他即時認
罪、警誡下作招認及願意承擔法律後
果，均展示其悔意。
高官強調本案特殊，被告犯案時舉動

反映其無知和不成熟，其年齡可減低罪
責，同時考慮到被告父母早已離異，求
學時期又受到欺凌，令他變得自我，缺
乏適當支援下易受到影響，年輕的他心
智明顯不成熟，才會犯下本案。
高官續指，控方申請擬在承認案情

中，引述兩名警員口供，以加強案情的
嚴重性，但這和控方早前依賴的事實基
礎不符，而正如律政司代表所述，是控
方選擇性地不將這些證供列舉在同意案
情內，故法庭若在這階段容許控方傳召
警員作供，會對被告造成極不公平。
高官強調，同意法庭有責任保護正在

執行職務的警務人員，判刑需具阻嚇
性，但被告事發後已被還柙100天，等
同判監4個月，加上被告另涉襲擊《環
球時報》記者付國豪案繼續被還柙，對
被告及公眾而言已具足夠阻嚇力，故維
持判他罰款2,000元。

青年揮傘襲警判罰款 律政司申加刑被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本周三
立法會大會二讀辯論《國歌條例草案》，
攬炒煽暴黑手發動人上街堵路搞破壞逼市
民「三罷」，在銅鑼灣、中環和旺角打砸
燒。警方屯重兵圍剿，黑暴全面敗退共
396人落網，其中兩名黑暴分子晨早在銅
鑼灣入住賓館房間收藏燃燒彈等武器裝
備，但樓下全為警方防線，令兩人不敢落
街被困到翌日傍晚才退房，正在準備螞蟻
搬家移走武器時在樓下被警方拘捕，搜出
17支懷疑燃燒彈、自製胎釘和和防毒面
具等。
兩名疑犯分別為任職設計師的姓梁男
子（28歲）和19歲任職保險經紀的姓李
男子。兩人涉嫌「在公眾地方管有攻擊性
武器」，及「 管有任何物品意圖摧毀或
損壞財產」罪名被通宵扣查。案件交由港
島總區重案組第1A隊跟進，正追緝是否
有幕後主腦及在逃同黨，不排除有更多人
被捕。
據悉，有人在27日上午租下銅鑼灣利

園山道70號鳳鳴大廈一間賓館房間，以
收藏燃燒彈等武器裝備，準備下午拿出街

施襲，但當日警方在銅鑼灣一帶部署重
兵，包括由上午10時開始在各處截查可
疑人，下午更在利園山道一網擒獲40
人。有人見勢色不對，一直不敢送裝備下
樓，直至晚上警方驅散暴徒。28日，暴
徒被警方打殘無法再聚眾搞事，傍晚6
時，有人見大勢已去和無「用武之地」，
故退房撤退搬走裝備。
當兩人落到樓下時遇到警員及被截

查，結果在兩人背囊及所攜環保袋內共搜
出3支盛有易燃液體的燃燒彈、40粒插滿
鐵釘膠管、防毒面具、打火機、罐裝噴漆
及鐵鉗等物品。
警員進一步調查獲悉，兩人剛由鳳鳴

大廈樓上一間賓館房間出來，遂將兩人押
返賓館房間搜查破獲黑暴武器庫，再檢獲
14支盛有酒精的玻璃樽、兩包膠索帶、
防毒面具、手套及泳鏡等證物。
警員調查期間，攬炒派區議員楊雪盈

及麥景星到場聲稱視察情况，其間不斷向
警員查詢了解。警方為免影響調查需要擴
大封鎖範圍，直至將檢走一干證物始解封
離去。

黑暴租賓館藏武 兩男搬裝備被捕

▲探員前晚從
鳳鳴大廈目標
賓館房間檢走
兩箱證物帶
署。

◀警方展示檢
獲的燃燒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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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案的煽暴社交平台為Telegram一個名
為「實用工程知識分享頻道」的群

組，圖文並茂的發放一些武器製作教學，包
括如何製造汽油彈、氯氣彈、鏹水彈、土製
炸彈，更發放煽動及教唆他人破壞公共設
施，包括如何拆除鐵欄、智能燈柱，破壞交
通燈、燒電箱、非法佔領道路、襲擊持不同
意見市民，甚至殺害警務人員等。

解剖圖教刺殺警致命部位
該群組又收集外國的襲擊個案，鉅細無遺
地教人殺警和襲擊不同政見市民，例如用人
體解剖圖指出刺殺警員時致命部位，以及如
何襲擊警車逼警員下車再施襲的攻略，可謂
集黑暴恐襲及「裝修私了」手法的「暴力大
全」。

網絡安全及科技罪案調查科在調查後鎖定
煽暴黑手，於28日在大埔區拘捕一名28歲
本地男子，相信他是涉案群組的擁有人，行
動中檢獲兩部手提電話及一部桌上電腦。
由於該群組充斥煽惑仇恨及暴力等嚴重

罪行內容，而參與者逾22,000人，具有一
定影響力，警方已經移除有關信息。案件
仍然調查中，警方不排除有進一步的拘捕
行動。

市民切勿輕信以身試法
網罪科警司莫俊傑提醒市民，有不法之徒

利用互聯網，不斷散播暴力仇恨，目的為加
深仇恨，分化香港市民，市民切勿輕信及以
身試法。
在是案中，警方留意到有人沒有利用專業

知識及經驗服務社會，相反地利用知識教唆
他人破壞社會，甚至煽動傷害或殺害其他
人。他又提醒，高等法院於去年10月頒布禁
制令，有關禁制令仍然生效，違反禁制令可
能觸犯藐視法庭罪。
網上煽暴群組不但挑撥仇警情緒及「起

底」警員與家人，更喪失人性。昨日，青衣
分區特遣隊40歲姓袁男警，備受濕疹困擾仍
帶病上班，昨晨趁休班到私人診所求醫，回
家服藥後如廁，結果在廁所昏迷不治。
同日，田心警署的一名退休後再獲聘、並

非負責防暴工作的姓馬（56歲）高級警員，
在沙角邨家中廁所昏迷不治。對兩人不幸離
世，仇警煽暴派在網上大肆渲染，有人稱之
為「喜訊」及煽動網民「開香檳」慶祝，言
論之惡毒令人瞠目。

■網絡安全及科技罪案調查科警司莫俊傑講述案情及
展示涉案頻道相關內容。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涉案頻道圖
文並茂教人破
壞電箱及製造
氯氣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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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案頻道圖
文並茂及引用
外國事例，教
人如何擊襲及
殺害警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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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蕭景源）香港特區入
境處早前破獲一個以外傭中介公司作掩飾的
犯罪集團，印尼籍女子以非法得來的港人身
份資料，冒充香港僱主申請外傭，替外傭申
請工作簽證留港「打黑工」，犯案5年最少
獲利近100萬元。入境處年前拘控集團女主
腦及23名利用假文件留港外傭，女主腦昨日
在區域法院被判囚43個月。入境處助理處長
（執法）樊曉聲昨日表示，調查工作仍進行
中，包括追查女主腦取得他人身份證資料及
有關文件的途徑。
涉案犯罪集團印尼籍女主腦（43歲），持
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證並開設外傭中介公
司。她被控3項「串謀欺詐」及5項「行使虛
假文書」罪名，昨日被判囚43個月。同案被
捕的23名外傭（30歲至52歲），包括21名
印尼籍及2名菲律賓籍，其中17人已被檢控
及判囚3個月至8個月不等刑期，大部分已經
刑滿及離港。
據悉，涉案女主腦利用經營外傭中介公司
及懂得印尼話之便結識大批外傭，並透過她
們接觸一些想「搵快錢」或僱傭合約剛完結
心急尋找新僱主的同鄉，誘使她們鋌而走
險。
女主腦會收取2萬至4萬港元不等費用，以
非法手段得來的香港市民身份證資料、虛假
入息及住址證明等文件，協助外傭申請工作

簽證。集團會提供「一
條龍」服務，當外傭順
利申請工作簽證留港
後，會教導她們記下僱
主家庭背景、地址及其
他資料等，及遇到入境
處巡查時如何應對的技
巧等。該集團由2013年
開始進行犯罪活動，估
計5年間已獲得近100
萬港元。
入境處助理處長（執

法）樊曉聲表示，入境
處在2017年 12月進行
大型反非法勞工行動時
揭發案件，發現在食店做清潔工的印尼籍外
傭，從未在僱傭合約所報稱的住所工作，合
約上的僱主亦不認識涉案印傭，懷疑有人操
控及替印傭申請有關工作簽證。
經深入調查及分析後，入境處發現涉案印
傭透過元朗一間外傭中介公司遞交申請，懷
疑中介公司與案有關。至2018年3月，入境
處搜查到目標中介公司，檢獲大量虛假文書
及懷疑虛假僱傭合約，拘捕中介公司女東主
及23名涉案外傭。
樊曉聲表示，以虛假文書申請工作簽證的
犯案手法不常見，相信個案只屬個別事件，

同類手法亦未見有上升趨勢。他表示，任何
人製造、管有或使用虛假文書，一經定罪，
最高可被判監禁14年。若有人申請入境簽證
時，向入境處作出虛假陳述或提供虛假資
料，一經定罪，最高可被罰款15萬港元及監
禁14年。
同時，僱主在招聘時要檢查求職者的身份

證明文件，若他們未持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
證，要檢查他們旅遊證件及簽證，核實他們
是否合法受僱，僱用不合法受僱人士，最高
可判罰款35萬元及監禁3年。如有疑問，僱
主可致電入境處熱線2824 1551查詢。

假文件請外傭「打黑工」女主腦囚43個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葛婷）一
名居港澳洲籍女插畫師，於去年
11月在中環行人天橋上向警察擲
磚，早前承認一項企圖襲警罪，
昨日在東區法院被判即時入獄3個
月。
裁判官香淑嫻指出，法庭有責

任保護正在執行職務的警員，幸
好事件中無人受傷，否則將造成
嚴重後果，並強調本案性質嚴
重，即使認罪，判即時監禁仍是
唯一合適的判刑選擇，被告聞判
痛哭流涕。
32 歲澳洲籍女被告 Rebecca

Louise Nunan，報稱藝術家。去年
11月4日，她在中環荷李活大樓外
無合法辯解而損壞屬於中西區東
華選區民建聯候選人張嘉恩的4張
宣傳橫額。案情指，被告以黑色
馬克筆塗污橫額，被途人拍下照
片，並告知該區議會候選人。去
年12月17日，她在東區裁判法法
院承認一項刑事毀壞罪，主任裁
判官錢禮批評其行為無法容忍，
判罰款2,000元及賠償240元給事
主。
Rebecca Louise Nunan 其後再

被控早前再有一項「企圖襲警」
罪。控罪指，她於去年11月12日
在中環環球大廈與交易廣場之間
的行人天橋上企圖用磚頭擲下襲

擊正在地面執行職務的警務人
員，事件中沒有任何人受傷。

警奉命驅散示威者遇襲
案情指，去年11月12日，約50
名警員奉命前往中環環球大廈至
交易廣場一帶驅散示威者，突有
磚頭從行人天橋擲下，天橋上兩
名警員遂上前截查被告，她隨即
以英文叫囂：「你們是壞人！殺
人兇手！」
女被告早前承認一項企圖襲警

罪，在透過代表律師求情時聲稱
需要照顧因病入院的母親，並向
法庭遞上被告母親的醫療報告，
希望能判緩刑以讓被告照顧母
親。被告更聲言自己早前應訊後
得悉懷孕，其後流產，且早前被
還押兩天，已「得到教訓」。
香淑嫻裁判官昨判刑時指出，

是案性質嚴重，事件中幸而無人
受傷，否則可造成嚴重後果，並
強調法庭需保護正當執行職務的
警員，故即時監禁是適合刑罰，
判被告即時入獄3個月，被告聞判
後在庭內放聲大哭。
警方昨日重申，任何人襲擊、
抗拒或故意阻撓在正當執行職務
的任何警務人員，最高可處監禁
兩年，犯法要負責，守法是原
則，並呼籲市民與暴力說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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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境處展示檢獲的虛假文書及懷疑虛假僱傭合約等證物。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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